
崇川区政府采购项目

合同书

采购单位（或称甲方） ： 南通市崇川区新城桥街道办事处

供应商（或称乙方） ： 南通市阳光养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2025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南通市崇川区新城桥街道办事处

根据本项目采购文件及乙方的响应文件和成交通知书， 甲、 乙双方本着自愿、 平

等、 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就此次确定的崇川区新城桥街道居家和社
一

区养老服务项目外包事宜， 经双方协商 致， 签订本合同。
一、 合同价款

本合同标的承办运营服务涉及的合同价款是落实政府民生养老政策的居家和社区

养老承办运营固定服务价（含政策补贴等）， 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1)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费用最终以老年人服务工单及实际补贴消费金额为

准；

(2)设施运营经费最终以考核结果为准。

乙方应承担运行本项目的全部管理服务所发生的 一切成本（含餐饮成本）， 包括

入工（工资、 福利、 社保、 加班工资、 工作餐、 相关福利及人员聘用费用等）、 水电

费、 工作所需的设备费、 服务器材、 办公设备、 交通及通讯设备费、 材料（含辅

材）、 管理、 税费及利润等及承诺达到本项目居家养老服务要求的 一 切费用。

乙方为股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川， 均应包含在合同价中， 甲方不再另行支付

其他任何费用。

二、 项目服务期限

木次采购项目的服务期为： 三年（即36个月）， 合同 一年．一签， 通过年度考评的

方可续签下 一 年度合同。 服务期满， 采购方可根据对服务机构的日常及年终考核决定

是否续签服务协议。

本合同服务期： 一年（即12个月）， 本合同有效期自2025年___lL月 1 日起至

2026年」立月31日止。

三、 质量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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